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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额维修备用金项目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报告
一、项目概况
随着城市化加速推进，市政、绿化、环卫等设施维护需求日益增长，相关政策也明确要求加强城市小型设施日常维护、优化小额维修资金使用机制。作为洛阳市辖区，孟津区近年城区面积扩大，老旧小区及背街小巷的市政道路（如路面破损、道牙松动）、绿化设施（如设备老化、苗木需补植）、环卫设施等老化破损问题突出，群众反馈强烈，亟需快速解决。为此，孟津区城市管理局设立小额维修备用金项目，通过“小修小补”即时响应民生需求，以低成本维持城市设施良好运行，提升城市形象与居民生活质量，助力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跟上城市发展步伐。
二、评价结论
运用评价组设计的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，本项目绩效评价得分为82.25分，评价等级为“良”。
三、实施成效
一是项目产出高效：2024年度累计完成市政、泵站、绿化等各类维修项目80项，含市政设施61项、泵站维修5项、绿化及辅助设施7项、其他小额维修7项，任务完成率100%，覆盖年度反映的设施破损问题。所有项目验收合格率、完工及时率均达100%，紧急维修接报后迅速处置无延迟，且单项成本均控制在5万元内，实现“保质、按时、控本”目标。
二是综合效益凸显：民生保障方面，通过道路修补、道牙修复、井盖更换等消除出行安全隐患，泵站检修和管网清淤提升汛期排水能力，市政设施完好度显著改善；生态与环境效益方面，依托环卫和绿化水费实现“洒水降尘+绿化固尘”，结合垃圾清运、雨污混流改造，提升城市环境整洁度，营造宜居环境。
四、主要问题
一是施工方选用不合规：2024年11个小额维修项目（涉及21.36万元）未选用2022年入围的4家框架施工单位，自行委托非框架企业且无合规例外审批手续，违反相关管理办法。部分项目如市民广场围墙修复、桂花大道交通标线整改等接近5万元上限仍未按规采购，存在“化整为零”嫌疑；选用的跨区域企业还导致售后响应滞后、质量追溯困难。
二是制度执行不规范：合同管理上，部分合同缺失验收时限、质量标准等核心条款，易引发履约纠纷；档案管理上，部分项目资金申请、验收单等资料不完整，施工影像与项目对应性不足，未实现“一项一档”，影响流程可追溯性。
三是项目管理有漏洞：安全管控不到位，部分作业未规范摆放警示标志、施工人员未按要求佩戴劳保用品，存在安全风险；验收时效不达标，80个项目中7个验收延迟超3天，及时率仅91.25%；竣工验收后未开展第三方审计，且单位缺乏工程专业人员，难以核实工程量、把控造价，存在财政资金使用风险。
四是长效机制不理想：2024年绿化、市政投诉达273项，较2023年增长66.46%，未达投诉控制目标，反映维修效果未达群众预期；维修后设施管护机制缺失，无专门制度、责任主体及巡查计划，设施易再次破损，削弱长期效益，群众满意度仅83.76%。
五是部分项目支出范畴不合规：部分项目脱离小额维修“恢复原有设施功能”核心要求，含功能改造类（公厕接水、树木移植）及无修复目标类（桂花大道除标线未重划）等。
六是水费支出不合规：绿化、环卫水费属日常运营消耗成本，与小额维修“修复性支出”属性无关，却纳入备用金列支；环卫用水合同存在错标“商用”性质、超期10年或5年未续签等问题，违反供水管理办法；且市场化外包项目中，水费本应含在乙方报价内，却由甲方承担，违背权责对等原则。
五、意见和建议
一是规范施工方选用流程：建立“框架内必选+例外审批”机制，非框架选用需经施工科室申请（附框架企业拒接证明）、总工室审核、局务会审议及财政备案；开展专项自查，对违规委托、手续缺失问题限期整改。
二是强化制度执行管控：制定合同标准范本，明确施工范围、工期等核心条款，签订前经审核；制定档案管理规范，明确归档范围、时限及分类标准，要求施工影像标注关键信息，实现“一项一档”，定期核查整改。
三是优化项目管理机制：加强安全培训，明确警示标志摆放、围挡设置等要求，巡查纠偏；建立验收管理机制，养护期结束次日及时验收；竣工验收后委托第三方审计，弥补内部专业短板。
四是提升项目效益：建立投诉台账，分析增长原因并整改，定期反馈处理进度；制定管护办法，明确市政、绿化等设施管护责任主体、内容及每周巡查要求，建立巡查台账；将管护成效纳入考核并进行奖惩。
五是明确支出范畴：财政部门对不合规的项目支出，移出备用金预算，核减已申报预算；要求城管局将其归入“新建工程”“养护经费”等对应科目，非小额维修类项目且无合规论证不予受理资金申请。
六是规范水费列支：财政部门核减备用金中绿化、环卫水费预算，不得新增保障；要求城管局重新签订“行政事业用水”合同并规范抄表，后续从合规科目列支，不合规申请财政不予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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